
多重殘障人士家長關注小組 
學童離校後的復康之住宿服務 

 
本小組乃由一群多重殘障學童家長組成的家長關注小組，對學童離校後的復康服

務深表關注。觀乎現時香港的成人復康服務，我們深感問題重重，極有需要向政

府反映我們這群殘障學童家長的惶恐。 

 

照顧多重殘障的肢體人士，可說是一件十分艱鉅的工作。為人父母，我們責無旁

貸的要為子女付出，但是子女不斷的長高，增重，而我們一天一天的老去，照顧

子女而導致自己周身病痛，苦不堪言。我們不是埋怨，亦沒有想過放棄自己的子

女，只想政府給予他們一個離校後就業或住宿的機會，好讓我們放心老死離去。 

 

現時子女離校後可說是前路茫茫，體能好的，可以照顧自己，還可以留在家中。

但我們多重殘障兒學童的家長，對子女真是要寸步不離。清潔護理，衣食住行，

一一照顧。他們不能自我照顧，看少一眼，也有可能出意外。我們承受著的不只

是體能上的消耗，而且更承擔著沉重的精神壓力。我們丈夫外工作，太太留家照

顧殘障子女。在沒有工人協助下，我們一個女人，扶抱一個一百幾十磅沒有力氣

的成人子女，跌倒、扭傷、出意外時有發生。 當子女離校時起碼也 18歲，我們

亦老了，再不年輕，我們能否再日日去做一些極大勞損的工作？現時輪候入宿舍

的時間可說是比媲入老人院。例如香港區，有些嚴重殘障患了肌肉萎縮症的學

生，由 1998 年申請院舍，離校後四五年的今天，才說有機會面試。此外，現時

新的入宿評估制度，要有一定的分數才過關合格申請院舍。子女通常等離校前才

有資格入表申請，但入住卻遙遙無期。那種無期的等待和難以承受的困難，帶給

我們全家極大的無奈和困擾。一個負責任、愛子民、不算窮困的政府，如何能冷

然漠視？ 我們子女及我們一群家長不敢奢望政府能於子女離校後即時安排入住

有關院舍，懇請政府對待殘疾人士一視同仁，像其他社會服務一樣，給予我們輪

候入院舍期限的服務承諾。  

此外，現時以家居為本的社區支援服務嚴重不足。未能進入院舍的子女，只能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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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家中等待。日間服務，如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家

居暫顧服務、假期照顧服務等，亦只寮寮數間機構提供服務，可謂杯水車薪。家

居康復計劃提供的物理治療服務只有傷健協會黃大仙中心提供，而家居訓練服務

提供的職業治療服務香港區只有 4間中心提供，可見服務的提供嚴重不足。加上

服務每小時收費，一般家庭未必能負擔得來。 此外，社區支援服務側重日間服

務，缺少暫宿服務的提供。當我們鄉間有要事或自己身體不適入院時，便感到十

分徬徨無助。沒有人能協助我們暫顧子女，我們就算病了也不能留院就醫。盼望

政府明白我們的困境，加強多重殘障人士的暫宿服務，舒緩我們的壓力。 

 

其實，另一項嚴重不足的社區支援服務便是交通服務。交通服務對傷殘人士來

說，可說是十分重要。曾有些學生因為未能安排交通，就算工場/學校/技能中心,

或一些社區支援服務能提供服務，子女也不能使用。現時雖說有低地台巴士，但

不是每架車也是低地台，加上巴士上只設一個輪椅位，若車上已有輪椅使用者，

便得再等數架巴車，等待下一架有輪椅位的。地鐵又不是處處可到，復康巴士嚴

重不足，每次放假想帶子女外出，往往要三數個月前開始月訂車，假日想與坐輪

椅的子女外出逛逛，談何容易！？ 

 

總結及建議 

多重殘障的日常照顧需要，比一般殘障的人士遠為繁瑣；在學時在學校得到妥善

支援，離校後便彷如隔世，進入痛苦的等待。政府不應為多重殘障人士在提供教

育後便置之不理，否則只令前功盡廢，枉投資源。政府應主動為多重殘障人士作

出離校後的生涯規劃。建議在社會福利處多設暫宿及全宿服務，或可仿傚老人服

務，向有一定質素的宿舍買位，盡快訂立「服務承諾」，讓多重殘障人士有期限

的等待；此外，應納殘障人士於工作網內，帶頭並鼓勵聘用於真實工作崗位上，

讓他們學以致用，回饋社會；注意交道工具的提供，讓他們能外出工作。希望政

府能認真考慮我們的訴求，積極作出回應。 

 


